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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资格审查资料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声明

致：南阳市卧龙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河南鑫泽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我公司作为南阳市卧龙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吸粪车采购项目的投标人，在此郑重声明：

我公司具备以下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特此声明。

投标供应商：南阳市森源环卫装备有限公司（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名或电子签章）

日 期：2024 年 0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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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标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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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2022 年度财务审计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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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

致：南阳市卧龙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河南鑫泽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我公司作为南阳市卧龙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吸粪车采购项目的投标人，在此郑重承诺：

我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特此承诺。

投标供应商：南阳市森源环卫装备有限公司（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名或电子签章）

日 期：2024 年 0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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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1）2023 年 1 月 1 日以来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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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3 年 1 月 1 日以来任意一个月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

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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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无

重大违法记录声明的书面声明）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

九条规定的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本公司郑重声明，本公司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重大违法记录。

本公司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承担相应责

任。

特此声明！

投标供应商：南阳市森源环卫装备有限公司（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名或电子签章）

日 期：2024 年 0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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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声明

致：南阳市卧龙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河南鑫泽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我公司作为南阳市卧龙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吸粪车采购项目的投标人，在此郑重声明：

我公司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特此声明。

投标供应商：南阳市森源环卫装备有限公司（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名或电子签章）

日 期：2024 年 0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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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信用记录查询结果证明文件

“信用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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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采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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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函

无行贿犯罪记录承诺函

致：南阳市卧龙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采购人）

我单位在参加南阳市卧龙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吸粪车采购项目（项目编号：卧龙政采

磋商-2024-2）的投标活动前，企业：南阳市森源环卫装备有限公司（名称），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1300MA46LCX07M，企业法定代表人：张净（姓名），身份证号：

411121198709121522，授权委托人：李大森（姓名），身份证号： 412924197206170372，

无任何行贿犯罪行为记录，并对其真实性负责，若承诺不实，所造成的后果由我公司承担。

特此承诺!

投标供应商：南阳市森源环卫装备有限公司（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名或电子签章）

日期：2024 年 0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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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存在与同时参加本项目投标的其他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

人或者直接控股、管理关系声明

致：南阳市卧龙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河南鑫泽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我公司作为南阳市卧龙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吸粪车采购项目的投标人，在此郑重声明：

我公司不存在与同时参加本项目投标的其他供应商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直接控

股、管理关系。

特此声明。

投标供应商：南阳市森源环卫装备有限公司（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名或电子签章）

日 期：2024 年 0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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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不属于联合体投标，保证不会分包转包声明

致：南阳市卧龙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河南鑫泽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我公司作为南阳市卧龙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吸粪车采购项目的投标人，在此郑重声明：

我公司不属于联合体投标，中标后保证不会分包转包。

特此声明。

投标供应商：南阳市森源环卫装备有限公司（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名或电子签章）

日 期：2024 年 0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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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合格供应商声明

致：南阳市卧龙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河南鑫泽诚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我公司作为南阳市卧龙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吸粪车采购项目的投标人，在此郑重声明：

我公司为合格供应商：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6）与采购人、采购人就本次招标的产品委托的咨询机构、招标代理机构以及上述机构

的附属机构没有行政或经济关联；

7）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各地市政府采购及招标代理机构有关招标的规定；

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9）磋商文件中规定的供应商资格及其他条件。

特此声明。

投标供应商：南阳市森源环卫装备有限公司（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名或电子签章）

日 期：2024 年 0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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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反商业贿赂承诺书

我方承诺：

在南阳市卧龙区市政环卫服务中心吸粪车采购项目（项目编号：卧龙政采磋商-2024-2）

招标活动中，我方保证做到：

一、公平竞争参加本次招标活动。

二、杜绝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行为。不向国家工作人员、相关工作人员、评审专家及

其亲属提供礼品礼金、有价证券、购物券、回扣、佣金、咨询费、劳务费、赞助费、宣传

费、宴请；不为其报销各种消费凭证，不支付其旅游、娱乐等费用。

三、若出现上述行为，我方及参与投标的工作人员愿意接受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等有关

规定给予的处罚。

投标供应商：南阳市森源环卫装备有限公司（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 （电子签名或电子签章）

日期：2024 年 0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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